


县检察院对县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050号提案的答复意见

县依法治县办：
《政协海安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案第050号》已收悉，根据议案中提出的问题和相关建议，我院认真进行了对照检查，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研究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院认真对照议案内容，自觉认领相关问题。议案中提出的问题与建议有相当一部分与检察工作有关，如建立虚假诉讼联动打击制度、建立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依法规范司法人员行为、严格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等。究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在于我院法律监督职能仍然发挥得不够充分，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盼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对外监督方面，打击民事虚假诉讼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公安机关执法行为、法院审判行为的监督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以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在内部监督方面，检察改革推进较为迟缓，人民监督员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是监督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单一，对检察人员的行为表现特别是八小时工作时间以外的情况掌握得不够全面，办案质量监督问责机制平时侧重于监督，追究问责的力度不够。
二、整改落实的举措
（一）严厉打击民事虚假诉讼。深入社区、农村、企业，开展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宣传，接受群众有关虚假诉讼的控告、申诉和举报；与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座谈、电话交流，走访调解中心等部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中发现案件线索；运用民行在线申诉网络平台，安排专人负责收集虚假诉讼案件线索。根据虚假诉讼的规律和特征，将容易出现虚假诉讼的财产纠纷案件作为查处虚假诉讼的重点，由点及面，拓展查办虚假诉讼案件规模。积极争取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在审查虚假诉讼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或代理人涉嫌犯罪的，充分利用公安机关在审讯、取证方面的优势进行审讯突破、调查取证，实现民事案件监督与刑事责任追究的无缝对接，对涉案情节严重的案件当事人依法以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追究刑事责任，捍卫司法公信。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加强合作，结合查办的典型类案，充分运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深入社区、企业、农村等，向群众广泛宣传虚假诉讼的表现形式、社会危害、防范措施等，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威慑虚假诉讼者，遏制虚假诉讼多发现象。
（二）健全人民监督员制度。牢固树立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的观念，把强化自身监督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严格按照规定，确保应当纳入监督范围的案件和事项全部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人民监督员参与检察活动的范围，如邀请参与专项执法检查和案件评查等活动，让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检察工作中来。继续健全与人民监督员沟通交流的常态化机制，建立健全日常信息、重大事项通报制度，及时向人民监督员通报检察工作的重要情况及有关案件处理情况，使其及时了解和掌握检察工作动态，便于开展监督。围绕强化职务犯罪外部监督，积极邀请人民监督员旁听职务犯罪嫌疑人讯问、参加扣押冻结款物专项检查、观摩案件庭审、参加案件质量评查等，促进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通过邀请人民监督员对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是否存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情形实施监督，促使检察人员增强办案责任心，有效防止执法不严、以权谋私等不公、不廉行为的产生，切实提高检察队伍整体素质。
（三）依法规范检察人员行为。强化案件评查力度，案件管理部门每月对职务犯罪、诉判不一、捕后判缓刑、长期未决、诉讼监督等案件进行评查，每季度对相关类案进行评查，分别形成书面的《个案评查报告》和《类案评查报告》，及时将案件基本情况、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对案件质量的影响以及季度案件质量监管情况、类案质量分析、需要改进的意见建议向院领导报告。不仅要重视办案质量，还要重视案件的社会评价，更加严格对检察人员的要求。完善检察官从业规范，强化职业操守，严禁检察官接受当事人、律师以及涉案单位、特殊关系人的宴请、馈赠，严禁接受被监督单位和个人以及办案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宴请、馈赠，严禁打听案情，严禁经商办企业，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业务的依法实行回避制度。
（四）严格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根据上级检察院部署，探索推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突出主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案件评查机制，定期公布瑕疵案件。严格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和终身负责制要求，建立司法、廉政、绩效综合档案体系，将案管部门对司法办案流程监管情况、案件质量评查等情况、纪检监察部门对主任检察官办案人员遵守检察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情况以及政治部门对他们的绩效考核情况，逐人建档，由纪检监察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形成信息共享、客观评估、激励警示的综合档案。案件质量问责办公室认为案件质量确实存在问题，且案件承办人有一定过错需要进行问责的，应出具问责意见，提交检察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根据不同情形，对存在办案质量问题的案件承办人进行问责：一年之内，案件承办人被通报一次的，由部门负责人、分管检察长对案件承办人进行提醒谈话，并责令检查，督促整改落实；一年之内，案件承办人被通报三次以上的，由案件质量问责办公室对案件承办人进行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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